
2017 年 11 月 15 日(星期三) 

律政司司長袁國強資深大律師

就香港特區政府提出推展廣深港高速鐵路

西九龍站「一地兩檢」安排相關工作的議案

回應議員的發言

主席︰

1. 我多謝各位議員在動議辯論期間就「一地兩檢」

相關議題的發言。

2. 首先，我感謝支持於西九龍站落實「一地兩檢」

的議員。當政府往後正式啓動「三步走」程序的

時候，我希望有關議員會繼續支持政府落實「一

地兩檢」的工作。

3. 當然，我亦十分重視有部分議員對落實「一地兩

檢」持不同意見。總括而言，議員不支持政府動

議的意見，可以歸納為以下三方面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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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、 有議員認為今次政府提出的動議並無約

束力，只是政府的公關、策略部署；政府應該進

行公眾諮詢，聽取民意。 

 

第二、 有議員認為政府提供的資料不足，甚或不

盡不實。 

 
第三、 有議員指「三步走」建議會違反《基本法》，

將會構成壞先例，影響「一國兩制」日後在特區

的落實。 

 
我希望藉此機會，扼要回應以上的觀點。 

 
4. 首先，今次提出的動議，雖然沒有約束力，但基

於對立法會的尊重，政府希望盡量在客觀環境容

許的情況下配合立法會議員履行監察政府的職能。

立法會議員是不同界別選民的議會代表，政府透

過提出動議，聽取立法會全體議員就「一地兩檢」

的意見，是有效而尊重民意的諮詢方式。因此，

雖然政府至今並沒有就「一地兩檢」進行某些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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士所指的公眾諮詢，但絶不代表政府漠視民意。

事實上，自 7 月 25 日至今，無論在傳媒或其他平

台，社會各界均對「一地兩檢」進行廣泛的討論，

而政府亦一直透過不同方式聽取意見。 

 
5. 第二，就政府提供的資料，容許我指出，政府於

7 月 25 日向立法會提交的討論文件（“討論文

件”），及其後各官員透過不同渠道作出的解述，

已經就「一地兩檢」提供相當充實的資料。 

 
6. 討論文件的內容包括高鐵的優點、內地高鐵網絡

的發展、廣深港高鐵（香港段）與內地高鐵網絡

的聯繫、高鐵的效益、通關程序、法律的考慮、

以及「三步走」建議的主要內容。此外，我希望

大家會留意到討論文件的附件就某些社會上曾經

提出的構思作出較具體的論述，包括「車上檢」、

「北南行分站一地兩檢」及「兩地兩檢」，以及該

等構思不可行的主要原因。因此，部分議員指政

府沒有向市民解釋其他建議的可行性，並不屬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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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有議員指稱政府提供的資料不夠清晰，令人產生

疑問。社會上部分人士對「一地兩檢」或「三步

走」提出問題是可以理解。政府推出新政策或法

例時每每都會遇到類似情況。政府當然有責任向

市民作出解釋，但並不代表每當有部分社會人士

認為仍有問題時便應必然地擱置建議。香港是多

元化社會，特區政府必須顧及整個社會不同人士

的需要和意見，並以香港的整體利益為依歸。 

 
8. 再者，資料是否清晰，是否不盡不實，最終應以

客觀及持平的態度去處理。容許我以幾個例子說

明這觀點︰ 

 
(1) 有議員認為「三步走」建議下法律適用或司

法管轄問題可能有不清楚的情況。但若然大

家參閱討論文件第 44 至 47 段的解述，便會

理解現時「一地兩檢」方案的設計原則，就

是盡量避免出現法律和司法管轄權重疊的問

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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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另外有議員提出，若「內地口岸區」的天花

板意外塌下而引致有人受傷或死亡，當中涉

及的民事、刑事及保險事宜會引致複雜法律

及管轄權問題。從法律角度看，我們相信討

論文件第 44(一) 段中解述的原則 可以處理

類似的情況。簡言之，該例子衍生的民事及

刑事責任均應該適用香港法律，由香港法院

處理；而當中的保險事宜，則有如其他的意

外情況，要視乎相關保險條款的具體內容而

定。 

 

(3) 同一位議員亦提出在「內地口岸區」工作的

清潔或工程人員的稅務問題。正如討論文件

第 44(三)段指出，有關的稅務問題將會依據

《合作安排》適用香港法律。 

 

(4) 另外，有議員問，若然內地部委就「內地口

岸區」的建築提出要求，應該適用香港還是

內地法律。答案亦可在討論文件第 44(二)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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找到，即「內地口岸區」建築物及相關設施、

施工等問題適用香港法律。 

 

(5) 更有議員提及有乘客携帶內地法例列為違禁

品，以及走私人民幣或走私黃金所引起所謂

的「恐懼」。容許我提出一個問題︰若然高鐵

實行「兩地兩檢」，會否意味乘客可以携帶違

禁品，或可以走私人民幣或走私黃金？答案

十分清楚。這例子顯示，部分議員提出的所

謂「恐懼」、「擔心」，其實與「一地兩檢」並

無關係。 

 

9. 總括而言，討論文件的內容，加上官員在不同場

合的解述，應該已能夠令社會上關心「一地兩檢」

的人士掌握資料去考慮相關問題。此外，我們應

該以積極、正面的態度去處理問題。法律的問題，

可以透過法律方法解決。 

 
10. 第三，有部分議員指稱於西九龍站落實「一地兩

檢」會違反《基本法》及破壞「一國兩制」。我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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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尊重法律上的理性關注。正如我於 10 月 26 日

作開場發言時指出，特區政府認同堅守「一國兩

制」和維護《基本法》極為重要。因此，特區與

內地構思「三步走」建議時一直堅守「一國兩制」

政策和《基本法》的精神。我們會繼續小心分析

各位議員就《基本法》表述的意見，務求在落實

「一地兩檢」的工作時能進一步妥善處理相關事

宜。 

 
11. 但就有部分議員指稱在西九龍站落實「一地兩檢」

會構成壞先例，甚至以「割地」、「自閹」、「黑洞」、

「木馬」和「隨意門」等負面甚或過度政治化的

形容詞去抺黑「一地兩檢」，特區政府絶對不認

同。 

 
12. 在西九龍站實施「一地兩檢」的唯一目的，是令

乘坐高鐵（香港段）往返香港與内地的乘客可方

便、快捷地辦理兩地的通關手續，從而發揮高鐵

的效益。推行「一地兩檢」並非可以隨意作出的

決定。在西九龍站落實「一地兩檢」不但必須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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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區政府及內地經長時間商討後達成共識；更重

要的是，在「三步走」的建議下，最終必須在特

區進行本地立法工作。換言之，是否落實「一地

兩檢」最終仍須得到立法會的同意。辯論期間有

個別議員形容立法會將會成為「橡皮圖章」，恐怕

這類表述是不尊重立法會議員以及支持他們的選

民。 

 
13. 在辯論期間，有某些議員言之鑿鑿地指「三步走」

建議違反《基本法》。我相信大家知悉高等法院原

訟法庭於 9 月 27 日曾作出決定，拒絶批准兩宗有

關「一地兩檢」的司法覆核許可申請。相關判詞

第 39 至 41 段指出，代表申請人的資深大律師的

其中一個論點，指無論「三步走」的最終內容如

何，合作安排必定會違反《基本法》，特別是違反

《基本法》第 18 條。然而，法官不接納該論點，

認為現階段不可能斷言合作安排必然會違反《基

本法》。既然獨立、專業的法官有上述的判決，相

關議員是否有充足的法理基礎指稱「三步走」必

然違反《基本法》，答案明顯不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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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有議員指在西九龍站實行「一地兩檢」的方式「極

端」，與例如美、加或英、法的模式不同。我相信

大家會明白，每一個地方的制度都會因為種種原

因而存在差異。雖然現時政府建議的「一地兩檢」

模式與美、加和英、法等模式不同，但不能因此

便認定有關模式為「極端」。無論從高鐵網絡的設

計、效益及乘客的便捷，特區政府相信現時建議

的模式是在兼顧所有相關因素後最合適和有效的

模式。 

 
15. 自從特區政府研究「一地兩檢」的安排，我們從

來沒有低估相關工作的難度。但特區政府最終仍

建議在西九龍站實施「一地兩檢」，是因為該模式

最能發揮廣深港高鐵（香港段）的效益，最有利

香港的整體及長遠發展。我敬請各位議員支持政

府提出的動議。 

 
主席，我謹此陳辭。 




